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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檢偵辦男子隨機擄人案件，聲押獲准 

本轄溪州鄉一名王姓男子，涉嫌持有改造手槍，以隨機擄人之方式，

持槍強擄落單女子劫奪財物。 

王嫌先於今年 8月 30日 17時許，持槍隨機強擄正開啟車門之女子，

上車後要求被害女子將車輛開往偏僻地點，再要求被害女子撥打電話請公

司主管送 10萬元現款前來，王嫌得款後，並脅迫被害女子不得報警。 

嗣王嫌於 9月 2日上午 7時 40分許，故技重施欲強擄另一女子時，

為該被害女子同事發現制止，並即報警逮捕王嫌，扣得槍、彈等證物。案

經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移送本署偵辦，經本署檢察官偵訊後，認王嫌涉

犯槍砲、恐嚇取財等罪嫌，犯嫌重大且有反覆實施之虞，於今日凌晨 0

時 25分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羈押，於今日凌晨 1時許裁准。 

 

 

 

 


